
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反腐败管理声明 

 

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建发”或“公

司”）高度重视商业道德及合规体系建设，将反不正当竞争、

反腐败、反贿赂义务置于公司商业利益之上。公司根据适用

法律法规，制定《宏信建发反舞弊工作管理规定》、《宏信

建发责任认定与处罚管理规定》等文件，持续完善反腐败相

关管理体系。 

公司严格遵守业务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要求，

坚持诚信经营，恪守商业道德，并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措施，

打造有效防范贪污及腐败的管理体系；严禁通过商业贿赂的

方式开展业务，更不允许向公职人员行贿；对于触犯法律的

行为，公司一贯秉承“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绝不姑

息，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司制定本管理声明，旨在进一步承诺将严格管理商业

腐败行为，引导公司全体员工及合作伙伴自觉遵守反腐败、

反贿赂、反舞弊相关管理规定，坚守职业底线、坚持廉洁从

业，践行反腐败及反舞弊各项要求。 

本声明经公司董事会审阅。公司定期审查本声明，根据

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规则的要求，结合实际管理和业务实践，



及时更新或修订。 

一、 适用范围  

本声明适用于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各附属公司，包

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直接或间接实际控制的其

他下属法人或非法人实体。同时，也适用于宏信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及各附属公司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及其他合作伙伴。 

二、 管理架构 

公司董事会负责督促管理层建立公司范围内的反腐败

文化环境，建立健全预防腐败风险等内部控制体系，对反腐

败政策落实的有效性承担责任。 

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

预防、发现及纠正腐败行为。管理层负责评估腐败风险并建

立具体的控制程序和机制，明确反腐败工作常设机构，为其

开展反腐败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并接受来自董事会的监督。 

公司各业务部门、各职能部门承担本部门的反腐败工作，

在公司授权范围内进行合法合规经营，建立、健全并有效实

施内部控制体系和腐败案件防范管理体系。 

公司审计稽核部是反腐败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公司范

围的反腐败日常工作，包括协助管理层建立腐败案件防范管

理体系和腐败案件责任追究机制，开展反腐败相关宣导活动，

接受内外部腐败举报，并进行调查、报告和提出处理意见等。 

三、 反腐败要求及管理措施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规则的要求，每年更新反

腐败相关制度，确保管理方针的有效性和约束力。 

公司定期对所从事的业务种类、环节及相关工作进行系

统的腐败风险评估，每年对反腐败管理体系及全体员工的遵

守情况进行审计，识别腐败风险点，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及

时整改，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打造有效防范贪污及腐败的管

理体系；对于触犯法律的行为，公司一直秉承“零容忍”的

态度，一旦发现，绝不姑息，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司每年就内、外部的典型案例对各级管理者以及员工

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标准警示宣导以及培训，坚持惩防并举，

以此营造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 

公司反腐败要求及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礼品与款待 

公司禁止通过贿赂等非法方式与客户建立商业关系，贿

赂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在任何情形下，公司所有员

工（包括管理层及普通员工）应当自觉遵守经营地法律法规，

不得以谋取交易机会、竞争优势或不正当利益为意图，直接

或间接向公职人员、客户人员或合作伙伴人员赠送礼品或进

行款待；公司所有员工在工作中禁止索取、收受物质利益、

非物质利益及接受不符合商业惯例的款待。接受和提供礼品

与款待参照《礼品管理办法》、《礼品礼金上缴管理办法》

执行。 



（二）第三方管理 

第三方包括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各附属公司的供

应商、服务提供商及其他合作伙伴。公司致力于恪守高标准

的商业道德，在采购过程中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廉洁，

并打造可持续、负责任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公司与第三

方开展的合作应真实、合法、合规，禁止任何通过、协助、

教唆、促使第三方或与其合谋的方式进行违反商业道德的行

为，并要求第三方遵守公司相关《廉洁协议》或合同内反商

业贿赂条款。公司认为适当的尽职调查、完整的协议条款及

完善的管控程序，是确保第三方遵守公司反腐败政策的重要

方式。 

第三方须遵守经营所在地国家或地区所有适用的反腐

败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社会准则，开展业务时应杜绝任何

形式的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贪污、勒索及

商业贿赂行为；向公职人员行贿；不当慈善捐赠或赞助；侵

犯商业秘密、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从事不

公平竞争、垄断、倾销行为；损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行为。 

第三方应主动、如实、全面地披露业务活动中可能存在

的利益冲突信息，包括披露宏信建发员工在第三方任何业务

中可能享有利益等可能影响公平交易的情形。 

（三）举报及举报人保护 

公司员工、公司各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公司正当举报渠



道实名或匿名举报腐败行为，举报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

件信箱、举报电话热线、举报信箱等。同时，公司设立举报

线索专项奖励基金等，鼓励全员及时发现、制止危害公司利

益的现象和行为。对于收到的举报信息，公司将依据相关规

定，本着客观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调查工作，并按照要

求及时报告调查处理结果。 

在检举者保护方面，公司严格落实涉及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等相关信息的保密措施，明确规定检举者保护的相关要

求，严厉禁止任何对投诉、举报人的歧视或报复行为，切实

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建立健全保密制举报管

理制度，举报检举渠道采用专用电话、专用邮箱、专人管理，

并要求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切实保障检举者权益。公司

举报渠道采用专用电话、专用邮箱、专人管理，举报方式有： 

监督邮箱：59886550@fehorizon.com 

监督热线：400-821-8001转 5、15000980537（可添加监

督微信）或 021-59886550 

监督信箱：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 58号环球都会广场 2

号楼 3楼上海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收 

（四）责任追究 

经调查，若公司员工违反反腐败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规

定，确定已发生腐败行为，公司将根据调查查证事实、腐败

行为情节轻重等，依据《责任认定与处罚管理规定》进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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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认定，并对涉及人员进行处罚。触犯法律的，将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若第三方违反本政策或反腐败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将根据《廉洁协议》等相关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追究

第三方法律责任，并要求第三方赔偿损失。 


